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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律师：2020年求助人次上升21%

家暴维权请记住这些步骤

“最近半年就是这样的。一
开始锤我旁边的枕头，后来开始
跟我动手，一点一点地，慢慢地
开始下狠手，直到这次头上打了
个 大 包 ，眼 睫 毛 都 被 剪 没
了……”花梨（化名）在网上写下
自己的遭遇，坦承半年来自己所
遭受的家暴经历。她感慨“有点
想家了，但这个样子回不了家。”

在花梨的帖子下，多位网友
发来问候和鼓励，建议其保护好
自己或向警方报案。记者发现，
在某网站的家暴论坛中，仅今年
2月份以来，记录和控诉自己遭
受家暴的帖子，就有30多条。“我
被老公家暴成瘾”“经常被家长
打成这样该怎么办”“真的受够
了这个家”……在类似主题的帖
子下，多位网友都随文字附上自
己被家暴的图片等。而在某提

问网站，一个题为《第一次被家
暴后应该怎么处理？》的帖子，截
至发稿已被网友浏览2263万次，
吸引了约3900人关注。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于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
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
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
害行为。”对此，记者随机调查了
20名已婚人士，其中有7名表示
自己曾遭受来自伴侣的不同程
度的家庭暴力。在此小规模调
查样本中，有遭受家暴经历的人
群比率约占35%。家暴表现为
既有直接的肢体冲突，也有言语
上的谩骂、恐吓等；夫妻双方之
间的冷暴力行为同样常见。此
外也有受访者表示，不仅自己遭

到家暴，“孩子有时也难以避免
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在遭遇家暴后的
处理和维权选择上，有6名受访
者表示“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忍
受”或“看看对方能不能改正”，
有11名受访者表示会寻求亲戚
朋友的帮助和协调，仅有3名明
确表示“严重情况下直接报警或
考虑离婚”。

全国妇联的一项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2.7亿
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
遭受家暴；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
才会选择报警。知名反家暴、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援助律师、北京
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也
向记者介绍，2020年其接到求助
800人次，其中约80%都是家庭
暴力，“比同期上升了21%左右”。

“想家了，但这个样子回不了家”

“如果遭受家庭暴
力，首选报警。”秦硕说，
他们接触到的案件中，
很多遭遇家暴的女性或
者未成年人选择沉默或
者逃跑，这种做法是错
误的。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受害人在需要维权
时，无法得到应有的保
护。因为家暴发生的地
点，通常都是比较私密
的家庭环境，如果受害
人不注意留存证据，会
给事后处理带来不便。

“即便受害人拍了受伤
的照片，如果对方给出
受伤的其他可能，又过
了很长时间，也很难判
定。”

唯有报警，才能形
成有效的证据。“报警时
间、出警记录、询问笔
录、医院诊断证明，这些
证据材料能客观反映一
个详细的事件过程，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秦硕
说，一旦遇到家暴，千万
不要心存侥幸，只要对
方开始使用暴力，不管
采取什么方式，一定要
把暴力行为扼杀在最
初，绝对不能让它持续
进行。“如果不制止，家
庭暴力肯定会升级，必
须零容忍。”

同时，报警也是到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必要条件。《反家庭
暴力法》专门规定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而
按照规定，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受害人
需要举证证明其遭受家
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
力的现实危险，可以通
过受家暴的图文材料、

医院就诊记录、证人证
言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
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
鉴定意见等予以证明。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申请内容也涵盖很多，
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
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
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
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
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
住所等。李莹介绍，除
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之外，如果情况更为严
重，家暴受害者也可以
申请临时庇护等。“首先
要及时报警，要求警方
做好阐述家暴事实的笔
录，同时及时就医。有
必要的话，要做伤情鉴
定。还可以向居委会、
村委会、社会组织求助，
他们可以劝阻，出具的
记录也可以证明家暴行
为产生。”

“要对家暴说不，及
时采取相关求助措施。
报警之外，要注意保留
证据。”李莹说，证据也
有很多，包括报警记录、
警方对加害人出具的告
诫书、医疗诊断证明、向
相关部门投诉的记录、
孩子邻居亲友的证人证
言，家暴加害方的悔过
书、保证书、电子聊天记
录邮件、通话记录、录音
录像照片等。此外，家
暴受害者还可以直接拨
打全国妇联妇女维权热
线“12338”和全国妇联
反家暴热线“16838198”
求助，“共同推动反家暴
法实施，提高公权力部
门处理家暴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

据《北京晚报》

“报警之外，要注意保留证据”

记者采访发现，遭遇家暴
后，现实执法中往往存在家暴认
定难、取证难、保护措施实施难、
施暴对象处理难等问题。不仅
如此，家暴行为通常并非是突
然、独立地发生，更多时候是一
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且伴随着其
他行为的案件。

“家暴散见于不同案由的民
事案件中，比如婚姻家庭类、抚
养类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但没有专门以家暴为案由来立
案的案件。”海淀法院少年法庭
法官秦硕说，按照最高法院关于
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家暴并不
能单独作为立案的案由，但是有
其他渠道，“比如拿着家暴证据、
报警记录等材料，以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案由来立案。但这
几年来，我们还没有遇到一起这
样的案件，没有来立案的，更没
有后期需要执行的。”

“家暴真不少，但公开求助

的少，发现的少，到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更少。”秦硕说，
他们长期开展法治进校园的活
动，经常会有学生、老师咨询家
暴问题，“寒假前几天我们进校
园时，还有老师问‘有的孩子经
常身上有伤，我们怎么办才
好’？”

秦硕在工作中审理以上几
类案件时，也会从当事人那里听
到关于家暴的内容。“曾经有一
位丈夫状告妻子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不抚养孩子，要求妻子支
付抚养费。在开庭的时候，妻子
说自己确实离家出走了，出走的
原因就是长期的家庭暴力，实在
让其无法忍受了，丈夫又不同意
离婚，所以她选择跑掉。而在未
成年人校园欺凌犯罪案件中，一
些长期遭受家暴的孩子，在十六
七岁左右，可能会使用同样的暴
力方式伤害同龄的弱小孩子。”

除了牵涉其他案件之外，一

些家暴受害者出于种种因素而
长期隐忍，也是家暴猖獗的重要
原因。

“有一个女性，孩子刚出生
不久她就被家暴，但父母亲朋都
劝她，结果一忍就是20多年。”李
莹说，即使两年前来求助，该女
性都未下定离开的决心。2020
年疫情期间，男方施加给她的暴
力更严重，甚至把她打翻在地，
掐脖子、腿压胸部等，差点窒息
出人命。通过专业的指导和援
助，该女性后来不仅申请到人身
安全保护令，最终也顺利离婚且
较好保障了自身权益。李莹分
析，出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包括
取证难、自身心理原因和社会观
念、经济因素、孩子抚养等现实
困境，很多家暴受害者往往选择
妥协和隐忍，这其实并不明智。

“家暴的严重性，不光体现在身
体伤害，还有精神摧残，其实这
超乎一般人的理解和想象。”

“家暴真不少，但公开求助的少”

“有点想家了，但这个样
子回不了家……”写下这句
话的，是一名近半年来遭受
家庭暴力的网友。她的遭
遇，引来不少人跟帖讨论。
近段时间，家暴行为再次触
发社会巨大关注。

反家暴律师向记者介
绍，2020年接到的800人次求
助中，80%都是家庭暴力。而
记者随机调查20位已婚人
士，有7位也表示曾遭受不同
程度的家暴。法官和律师建
议，一旦遭遇家暴要保存好
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并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建
议

探
因

困
境


